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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理论与实践

——以全国首批 29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为例

马翠萍 郜亮亮

摘要：从国家司法层面来看，中国有关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立法缺位、政策法规口径不统一，

削弱了司法地位的权威性。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三种标准各有欠缺。户籍标准会导

致利益驱动下的富裕集体经济组织人口的膨胀。事实标准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在实际操作时受到的争

议比较大。“户籍+”的复合标准在地方实践中的应用比较普遍，但差异化的条件设置，增加了跨区域

司法裁定的难度。从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地区实践来看，试点地区对原始取得、法定

取得的成员资格认定较为一致，对身份标签群体的成员资格保留规定更是高度一致。90%以上的试点

地区对原始取得、法定取得的成员资格都严格绑定户籍。对成员资格丧失考量因素也具有趋同性，基

本围绕户籍迁出、生产生活关系实质、生存保障等因素加以判定。目前成员资格认定矛盾主要集中在

身份转换人群，“两头空”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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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要“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①
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做好成员身份确认，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研究”（项目批准号

17CJY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经验总结及效果评估”（项目批准号 17BJY010）、

教育部重大课题“农地三权分置的实践研究”（编号：16JZD024）。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在数个相邻自然院落范围内，由农民自愿互助合作，

投入各自所有土地、大中型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经过改革发展形成的以土地集体所有为本质特征的区域性经济共同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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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保护外嫁女等特殊人群的合法权利”。统计数据显示，全国 96%的耕地、约 70%的养殖水面、

60%以上的林地和三分之一以上的草原属农民集体所有（关锐捷等，2011）。根据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

计资料，截至 2015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不包括资源性资产）总额 2.86万亿元
①
。

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推动土地迅速升值，围绕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发生的纠纷案例频繁上演，

暴露出农村集体资产归属和管理问题的混乱，反映了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确认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清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下简称“成员资格”）是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的基础。如果在成员资格确认初始环节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续系列问题，激起

各种矛盾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从而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了阐述分析，第三部分以社会身份认同理论、产

权理论、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阐述了有关成员资格界定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结合地方实践操作，

探讨分析了首批 29个试点地区有关成员资格认定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别探讨了身份转换人群的成员

资格认定问题。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几点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学界一直尝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问题进行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

定农民具备成员权的身份要素，是收益权获得的前提条件（江晓华，2017；张广辉，2013），确认农民

集体成员资格是为了确定集体资产的归属（方志权，2014；李宴，2009），是明晰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

的首要和核心所在（代辉、蔡元臻，2016）。

围绕成员资格认定产生的争议，一方面囿于事实层面成员资格界定的困难。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

下，“农民集体”都是以自然村落划定的，“集体成员”以自然居住为基础、以出生和婚姻等因素加以

确定，而现实中的“农民集体”已经无法用自然村落划定，集体之中的成员资格已经“固化”或者“相

对固化”（孙宪忠，2017）②
。如何将法律体系框架下的集体成员匹配到乡土人情中固化的集体成员是

对成员资格认定提出的一个挑战。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一个动态的集合体，生老病死、人

口流动等因素的存在，意味着成员资格很难有稳定的边界。此外，在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

象征成员身份的权利和义务特征由于村民、农经成员、农业人口、社员等身份的交叉变得模糊，这都

造成了对成员资格界定的困难（吴兴国，2006；刘嫣姝，2008）。另一方面争议源于法律层面的缺失。

江晓华（2017）整理了全国 372份有关成员资格的民事裁判文书后发现，集体成员权益纠纷尤其是土

地权益纠纷的矛盾焦点大多涉及集体成员资格问题
③
。但中国现行成文法中，无论是《宪法》、《民法

通则》，还是《土地管理法》都没有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的法律条文（余梦秋、陈家泽，2011；

韩俊，2016）。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使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农

①
乔金亮，2016：《资源变资产 农民变股东》，《经济日报》11月26日第004版。

②
孙宪忠，2017：《固化农民成员权 促经营权物权化》，《经济参考报》1月 17日第008版。

③372份文书显示，很少以确认集体成员资格为诉讼请求的，但当事人是否具备集体成员资格是案件审理的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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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做出具体规定（郑鹏程，2010）。《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中，虽然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进行了规定，但并未解决成员资格界定问题。2008年《民事案件案由

规定》中增设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作为三级案由，其中当事人成员资格是处理集体

成员权益纠纷的关键环节。虽然涉及农地、农民的单行法、特别法不断完善，但大量经常性、事务性

的制度仍由国家政策调整（李剑，1999）。目前有关成员资格的规定多散见于立法宗旨各异的法律法规

或部门规章中，有些省、市及高级法院各自出台了有关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行政法规、司法

解释
①
（陈小君，2017）。在一些发生的纠纷案例中，地方法院往往通过法律原则结合各地出台的法律

法规，对因集体成员资格产生的纠纷进行独立的司法价值判断。

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多数还是处于乡村自我管理的状态，受当

地乡规民约、传统观念和历史习惯等因素影响较大，乡土色彩较浓（方志权，2014）。从司法案例裁定

来看，法院对成员资格的司法认定一般考虑户口登记状况、生产生活关系以及基本生活来源等事实因

素组成的复合裁判标准，成员资格认定的出发点更多是村庄农户的实际认知系统以及生计和道义标准

（张佩国，2002）。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一是已有文献往往是将成员资格认定作为农村

集体经济产权改革研究中的一个必然环节。但实际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农村集体资

产股份权能改革的基础和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意义，有必要专门对成员资格这个基础性

和关键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剖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

题，以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奠定基础。二是梳理已有研究文献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多数采用个案的研究方法阐述成员资格相关问题，对全国层面成员资格认定的指

导借鉴意义有限。事实上，2015年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在全国东中西部选择了 29个县（市、区）
②
开展首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工作，截至目前，试点地区均开展了成员资格认定的相关

工作并出台了指导意见，这为成员资格认定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

素材。本文从 29个试点地区实际操作层面着手，总结和归纳了试点地区成员资格认定的途径、标准，

深入分析了试点地区在成员资格界定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从表面看是“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深层次来看揭

示的是成员的产权诉求问题，而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为成员资格界定提供了一种思路。

①
有些规定需要通过文义解释或反面解释才能间接推定。

②
首批 29个试点地区分布为：东部 10个试点地区（北京市大兴区、福建省闽侯县、广东省南海区、河北省双滦区、江

苏省吴中区、辽宁省海城市、山东省昌乐县、上海市闵行区、天津市宝坻区、浙江省德清县）、西部 12个试点地区（甘

肃省定西市、广西自治区长洲区、贵州省湄潭县、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宁夏自治区金凤区、青海省湟中县、陕西省高

陵区、四川省温江区、西藏自治区曲水县、新疆自治区沙湾县、云南省大理市、重庆市梁平县）、中部7个试点地区（安

徽省天长市、河南省济源市、黑龙江省方正县、湖北省京山县、湖南省资兴市、江西省余江县、山西省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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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分析

身份认同理论是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身份和身份现象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结构

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波普诺，1999）。社会认同最初源于群体成员身份，Tajfel（1978）将社会身份

认同定义为“个人对他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

意义”。往往成员的生存资源主要依据身份及身份之间的关系而配置（郭玉锦，2002）。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形成于上世纪 50年代，高级社的建立使得原本社员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

具等主要生产资料通过加入生产合作社转化为集体所有（韩俊，1998）。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

个人进入国家所控制的活动空间并获得国家配置资源，必须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要获得户口，以

明确自己的身份，并由此确定接近国家控制的资源和活动空间的具体形式；第二步是在获得户口和相

应的身份后，要成为总体性体制中的成员，在农村就是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社员（孙立平，1993）。只

有当上述两个条件齐备的时候，一个人才被纳入这种总体性的体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成员。

1958年户籍制度的建立完全固定了城乡二元社会，公民被严格固化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

壁垒森严的身份。这时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纯粹以户籍来辨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的权利

是人人有份的，义务是人人有责的。到了 70年代，人民公社开始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

立，这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往往是以获得本集体承包土地来识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边界也是比较清晰的。进入 80年代后，中国开始户籍制度改革，以户籍固化职业身份、固定空间的

方式随之松动，经济体制改革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使农民不仅拥有了“自由流动资源”，也获得了“自

由流动空间”。在城乡流动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有的身份与新职业及新居住地的矛盾凸显，涌

现了诸多“一种身份两种职业”或“一种职业两种身份”的社会现象，农村集体成员身份边界开始模

糊。之后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农村经济社会变革，更加模糊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概念。

（二）产权理论分析

根据产权理论，产权要素包括产权主体、产权客体以及主体对客体享有的权利束。其中产权的基

础和关键是产权主体，也就是说每份财产分配都要有明确的所有者（Demsetz，1967），产权主体在制

度安排下依法拥有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李春洪，

1995）。明晰的产权能够激励人们将收益效应或受损效应内部化，从而促进资源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达到

最优配置（刘守英，1992），因此清晰的产权和有效的经济组织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North，197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

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是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明晰的基础和关键。中

国《物权法》规定，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享有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

集体收益分配权。成员资格的界定关乎着农村集体经济权利主体对集体经济客体所享有的财产权利，

影响着产权安排和资源配置效率。

（三）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分析

公共池塘资源的特征是很弱的排他性和很强的竞争性，人们能够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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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源单位
①
。资源系统是共同使用的，但资源单位是相互竞争的

②
。奥斯特罗姆（2000）认为，在可

利用的资源规模较小时，人们由于能够经常沟通，就容易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依赖，通过建立可以

改善共同结果的公认规则与策略，设置自己的实际运行规则，即使在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

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也会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克服“公地悲剧”或者“集体行动困境”。农村

集体资产是以村为单位的、集体成员共同拥有，但成员拥有的资源单位是相互竞争的。中国农村社会

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根据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人们之间由于能够经常沟通，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通

过对成员资格认定规则的改进和调整，能够规避机会主义，组织成员也会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池塘资源情境涉及提取与提供两类，提取的关键和核心问题是分配
③
，但前提是要清晰界定“谁”

有资格从公共资源中获取或提取资源单位，即要给提取者贴上提取资格的身份标签。这是因为资源是

稀缺的，当提取者对资源单位的需求量相对较小，不足以使他们寻求产生次优结果的策略时，就不存

在所谓的困境问题，但是当提取者对资源单位的需求增加或者提取成本减少时，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困

境。特别是无止境的人被允许占用资源，必然会导致资源单位提取的效率损失（奥斯特罗姆，2011）。

在这种逻辑下，集体资产是公共池塘资源，如果不把成员身份界定清楚，资源的提取可能会陷入困境，

特别是成员身份转换时，如何保障其财产权利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四、成员资格认定的地方实践

根据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如果就提取活动的组织问题，探索各种（以时间、地点、提取者类

型及其他因素为基础的）能够提供明确行为规范的当地规则从而解决分配问题，冲突就会被消除或减

少。2015年 5月，经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国国务院同意，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

各选择一个县（市、区）作为试点
④
，开展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工作。试点地区覆盖西部地

区 12个省（市、自治区），东部地区 10个省市和中部地区 7个省
⑤
。截至目前，29个试点县（市、区）

均开展了确认成员身份工作并出台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相关指导意见，本文就试点地区实

践来探讨成员资格认定的问题。

（一）成员资格认定的现状

韦伯（1994）认为身份是由主观社会评价决定的，但客观生活方式、职业、出身等是身份识别的

基础。从试点地区实践来看，成员资格取得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原始取得。主要针对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老户”或者“坐地户”，他们是在 20世纪 50年代集体经济形成初期对村集体经济原始积累

①
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或使用的量，农村集体经济适用于股份单位。

②
公共池塘资源的两个重要属性：很困难的排他性和很强的竞争性。排他性，指一种物品具有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该物

品的特性；竞争性，即一人消费该物品，会使能同时享用该物品的其他人的收益减损。

③
本文暂不关注资源单位的异质性分配问题。

④
由于试点在 29个省市区均是唯一的，所以为了不赘述，下文我们对每个试点县市只简称所属省（市、自治区）。

⑤
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划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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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贡献的群体，对于这类群体资格的认定，一般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或第二轮展

包期内。这种由“老户”或者“坐地户”及其家庭成员衍生的（婚生和非婚生、计划生育和非计划生

育）新生农业人口，自出生后便自动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取得成员资格可以一直延续，

农村地区一般遵循随父原则。二是法定取得。基于婚姻关系、收养关系、政策性迁入
①
等途径获得的

成员资格，表现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三是申请取得。对于非婚姻关系、收养关系、血缘关系、户

籍政策等原因要求加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居民，一般须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申请，按民主

议事程序协商取得成员资格。绝大部分试点地区规定需要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户代表大会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并签字确认，方可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部分试点地区要求通过申请取得成员资

格的新成员按本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缴纳一定数额的公共积累资金。

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由其祖辈的原始取得及嗣后的继受取得而

获得的（林苇，2008）。由出生、婚姻、收养事实取得的成员资格，体现了家庭关系对集体成员供给渠

道的基础性（戴威，2016），而以申请人自愿和村社集体同意的契约关系而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则体现了一种“私法自治”原则，在合法范围内，村规民约是首要的正当性基础（代辉、蔡元

臻，2016）。

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地方一般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分为户籍标准、事实标准

和复合标准（吴兴国，2008；程曙明、沈旸，2008）。

1.户籍标准。最常用的是采用户籍所在地作为成员资格认定标准，该标准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独

特的优势（代辉等，2016）。中国户籍制度建立之初并不限制城乡人口的自由迁移，但在 1957年政策

发生了转变，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制制度，严禁城乡人口的迁移和身份的转换。城乡长久浸润在这

种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个体强烈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郭玉锦，2002）。由于户口的迁入和迁出

是一种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的行政行为，非常容易证明，在实际操作时具有较高的群众认同度，被认

为是最大可能地保证了成员资格认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孟勤国，2006）。29个试点地区的统计数据

也显示，90%以上的试点地区都明确规定，通过原始取得、法定取得的成员资格都要拥有本集体组织

户籍，户籍是成员资格获得的一个基础条件，是集体经济组织的进入门槛。事实上，户籍标准更严格

地作为成员资格丧失的条件。像青海、贵州、四川、黑龙江、山东、广东、河北等试点地区均明确规

定，户口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且不符合保留成员身份规定的
②
，成员资格随即丧失。但山西试点地

区的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拥有本集体土地承包权的群体
③
。

事实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泾渭分明的城乡户籍制度，非此即彼，如果取得了城

市户口，则不可能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王利明，2012；任丹丽，2008；余练，2017）。特

①
例如异地安置的复员士官按婚迁待遇入户的，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②
但不适用以下三类成员资格保留群体，一是原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役士兵，二是原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大中专

院校在校学生，三是原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刑人员。

③
即“户口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且没有承包土地的”人员，成员资格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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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老户”的规定，对这部分群体的成员资格取得可以追溯到纯粹的集体经济时期，在当时背景

下，只要户籍未发生城乡转变即识别为成员资格，至于有关“义务”的规定已经没有太多实质意义了

（王永祥，2018）。但随着农村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

空间”的出现，农村人口开始在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间自由流动，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情

况成为常态，统计口径指标反映为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与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长了 81.03%（李慧英，2016）。

农村人口的流动使得一些村民因为户口迁移，在迁出地和迁入地都不能取得集体成员资格（陈标金，

2011），导致了成员资格的“两头空”。郭继（2012）基于全国 12省 36县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成员

资格的户籍认定标准已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已

经不适宜采用常住户口的判定依据（王禹，2010）①
，且从长远来看，户籍标准前瞻性不够，不符合

我国现有的政策导向（郑鹏程，2010）。

2.事实标准。主张以是否在农村实际生活、履行村民义务、拥有承包地等事实依据判定是否具有

成员资格。事实标准主要针对的是通过婚姻关系、收养关系、政策移民等法定途径取得成员资格的外

来群体，户籍并不是获得成员资格的必要条件。福建试点地区是典型主张事实标准的代表，对继承途

径获得成员资格的群体附加了生活实质的要求，“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繁衍的、在基准日之前仍在本

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有常住户口的后代”。同时，福建对婚姻途径获得成员资格

也做出了要求，“在 2000年 12月 31日之前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男性成员结婚，之后一直在本村集体

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但尚未迁入户口的外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女性”，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但限定是外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内蒙古、甘肃等试点地区对婚姻途径取得的成员资格更

注重事实标准，其指导意见规定，婚姻关系发生在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使户口未迁入，但已存

在生产生活事实，就可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青海试点地区对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的外

省市人员作出规定，户口不能迁入的，以其结婚证为依据即可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1988）对中国乡村社会特征的一种描述。能否成为“村子里的人”往往

是一些村庄发包集体土地的先决条件（张佩国，2011）。因此，拥有本村土地更容易被归属为“本村子

里的人”，对户籍的要求更加弱化。河南、内蒙古、青海、宁夏、江西、陕西等试点地区是典型代表。

河南试点地区规定“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员应当确认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不需要任何其他附加条件。青海试点地区规定，“土地承包时，已经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农户及其衍生的农业人口”以及“未将承包土地交回户口迁出村（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都认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更进一步放宽条件，对原农转非人员（仍有承包地的）
②
也承

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江西试点地区规定，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因外出经商、务工等原

①
王禹，2010：《外嫁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江苏经济报》9月 22日第B02版。

②
但与长期生产生活在本村的成员，要区别对待，体现在股权配置上。此外，原农转非人员（仍有承包地的）进一步限

定为户口不能迁出本县。内蒙古试点进一步限定“农转非”群体居住范围为“搬到小城镇居住”，仍可认定为集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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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即使脱离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但未曾弃荒土地，仍具有成员资格。宁夏试点地区也

是典型的以获得土地承包权界定成员资格，其中平伏桥村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村民

为主，兼顾二轮土地承包以及历次小调整中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村民，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保伏桥村以第一轮土地承包后截至 2002年拥有土地的村民为主，同时考虑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受婚

迁、出生时间等因素影响未分得土地及中途土地调整的情况，确定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3.“户籍＋”的复合标准。这是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认定成员资格的一种折衷办法。“户籍+”认定

标准考量了熟人社会中的生存权和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权。户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基础条

件，在“户籍”基础上，还兼顾考虑了比如生存保障、对集体所尽的义务、生产生活关系、土地承包

等因素，从而形成权重有别的复合标准。《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提出“对集体尽到义务

是认定集体成员的标准”，但也应尊重集体长期形成的习惯。安徽、山西、内蒙古、云南等试点地区对

法定取得成员资格的群体均附加了不同条件限制，自户口迁入时起，未在户口所在地生产、生活、未

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不以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员，认

定成员资格丧失。青海试点地区对搬迁人员
①
进行了规定，如果“已将承包土地交回户口迁出村（原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按现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取得现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身份；未将承包土地交回户口迁出村（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按原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履行了

相应的义务，取得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当然，试点地区并不是单一使用其中某项成员资格界定标准。例如黑龙江试点地区在成员资格认

定指导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具体确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宜采取单一的户籍标准，应当综合

考虑户籍、承包土地资格并以其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

内蒙古试点地区也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般指依法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在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生产、生活的人；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但确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人，也应认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的意见》（津高法民一字〔2007〕3号）指出，户籍、生产生活事实是成员资格

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是成员资格的本质特征，当表现形式

不统一或者不具备主要表现形式时，应当从本质特征出发进行判断。

比较来看，三种资格认定标准各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单一户籍标准简单且可操作性强，但现阶段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脱钩，极易导致部分群体成员资格“两头空”；事实标准的成员资格认定方式，

强调尊重事实，但如何判定“是否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极易产生争

议，具体执行起来可操作性相对户籍标准较差；复合标准通过对各因素的区别权重设置，看似兼顾了

更多因素的考量，但涉及了不仅一个要素且又要分配各要素的权重，容易引发内部争议，导致这种看

似因地制宜的成员资格界定标准，因为要兼顾的考量因素多，很容易出现地区差异，在国有立法缺失

①
这里的搬迁人员不包括因地质灾害威胁、生存条件恶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按照省市县有关政策进行异地搬迁的人

员，主要是指外来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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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增加了跨区域司法裁定难度。

三种成员资格认定的地方实践都切实体现了成员准入的谨慎性，兼顾了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程

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从试点地区实践来看，通过原始、法定途径取得的成员资格基本覆盖了绝

大部分村民。试点地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都设置了资格取得、资格保留和资格丧失三

种情形，但这三种情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村民符合条件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旦满足

资格丧失条件中的任何一条，成员资格随即丧失。成员资格的保留是针对具有身份标签的群体，例如

现役士兵、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服刑人员等，在特定时间段内暂时保留成员资格，一旦身份标签失

效，按照相应条件，要么获得成员资格，要么丧失成员资格。

表 1 试点地区成员资格认定的一致性分析

成员资格认定的

三种情形
符合情形 特点

资格取得

1.原始取得：出生取得（包括婚生和非婚生，计划生育

和非计划生育的人员）；

2.法定取得：收养取得、移民搬迁。

原始取得、法定取得基本覆盖绝大部分

村民。

资格保留

1.原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役士兵；

2.原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

3.原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刑人员；

4.因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户籍关系从本村迁入城

镇的原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因被征地而参加社会

基本养老保险的原被征地农民。

对具有时效性特征的身份标签群体或

特定时期下的群体，暂时保留成员资

格。

资格丧失

1.死亡；

2.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3. “空挂户” 、“挂靠户”；

4. 纳入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者取得

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

5.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解散的；

6.自愿放弃。

符合其中任何一种情形，成员资格随即

丧失。

备注：在 29个试点地区中只有内蒙古试点地区对个别转为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但还在原村任职的村书记，界定为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参与股权配置。

（二）特殊群体的成员资格认定

29个试点地区成员资格认定的实践显示，成员资格主要围绕户籍、生产生活关系、生存保障三个

方面进行识别，区别在于成员资格身份识别过程中赋予的权重大小，本文已在成员资格认定标准部分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试点地区成员身份识别实践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对“外嫁女”“外来户”“嫁城

女”“农转非”“入赘婿”等特殊群体的成员资格识别。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做好成员身

份确认，注重保护外嫁女等特殊人群的合法权利”。

1.户籍识别。各地区政策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外嫁女”“嫁城女”“回迁户”“农转非”等特殊身份

群体识别时与户籍绑定的松紧程度。青海、四川、陕西、河北等试点地区对“外嫁女”成员资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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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户籍识别标准，“外嫁女”户籍留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保留其成员资格。黑龙江、河北试点

地区对“嫁入女”成员资格识别严格绑定户籍，只要户口未迁入本村，都不能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

通过婚姻途径取得的成员资格，在成员婚姻关系发生变动时，绝大部分试点地区不论作为迁入地

还是迁出地，都采用户籍识别标准。陕西、湖南、云南、天津、甘肃、重庆、河北、黑龙江、广东等

试点地区明确规定，因离婚或丧偶将户籍迁回原村的“外嫁女”及其依法判决的随同子女，仍保留其

成员身份。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离婚，户籍关系未迁出的人员及其依法判决随同子女，均界定为

户籍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四川试点地区对“再婚满三年且户籍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配偶”，

确认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现实中，“回迁户”群体的成员资格界定争议也较大，像广东试点地区就规定，“自转农”户口迁

回原村的人员（含其合法生育、收养的子女）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在多数试点地区村

民看来，无论何种原因的户籍回迁，形式的“离开”也就是对身份的主动放弃，既然选择了放弃，就

不应该在利益分享时恢复集体成员身份，户口的回迁，更大程度地被认为是一种投机主义。农民在集

体经济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被认为是集体经济低效率的基本原因（党国英，1994）。

2.生产生活关系识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的意见》（津

高法民一字〔2007〕3号）指出，某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男性成员结婚，并已

到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户口没有迁入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在这种

情况下，女方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生活，即生活基础已经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

应当认定其具有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实践中，重庆试点地区规定，“外嫁女”已在男方

地区形成较为固定生产、生活的，无论其户口是否迁出，承包地是否被收回，均认定丧失原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与之相呼应，福建
①
和天津试点地区对“嫁入女”规定，在基准日之前与本村集体经

济组织男性成员结婚，之后一直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即使户口尚未迁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女性，仍被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青海试点地区规定，“外嫁女”离婚以后继续生产生活在

本村的农业户籍人员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生存保障识别。生存保障一般指土地和社会保障体系。绝大部分试点地区将生存保障因素作为

判定特殊群体是否丧失成员资格的重要依据。比较典型群体是“嫁城女”成员资格的认定。由于户籍

限制，“嫁城女”不能享有城镇居民享有的医疗、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其最终生活保障仍然是农村

土地，对于此类情形，内蒙古、河北、甘肃等试点地区规定：婚姻关系发生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之间，持有农业户口的仍认定成员资格。黑龙江试点地区在户籍识别基础上，对“嫁城女”又附加了

“保留原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地”的限制条件。重庆试点地区更加注重“嫁城女”的生存保障，“嫁城女”

无论户口是否迁入男方，无论其在娘家生产、生活，还是在城镇生活，只要未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

者事业单位编制，应认定其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江西试点地区对“入赘婿”规定，即使户

①
但福建仅针对外省嫁入女，省内女性嫁入的需同时迁入户口方可认定其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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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未迁入，但已丧失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已成为新的家庭成员应认定为取得新的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

试点地区对“农转非”群体的成员资格识别主要围绕是否获得社会保障。特别是对那些虽已取得

小城镇户口或形式上实现了“农转非”，但并未纳入城市居民或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员，多

数试点地区确认这类群体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内蒙古试点地区规定，“农转非”后将本村承

包地及住房转让给他人，自己搬到小城镇居住的人，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陕西、四川、

天津等试点地区对“农转非”群体以及农村居民购买“蓝皮户口”人员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安徽试点地区对“农转非”群体规定，只有其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才认定丧

失成员资格。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体来看，试

点地区在遵循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下，成员资格认定工作结

合户籍、土地承包、居住状况以及义务履行等情况开展，基本兼顾了各类成员群体的利益。本文的研

究显示：

第一，29个试点地区成员资格主要归并为三个认定标准，但各有欠缺。户籍标准可操作性强，但

很可能会导致利益驱动下的富裕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口膨胀；事实标准虽然兼顾了乡土人情，但有很强

的主观性，争议比较大；复合标准“户籍+”在地方实践中比较普遍，但无论是“户籍+生产生活关系”，

还是“户籍+权利义务”，如果赋予地方过多因地制宜的条件设置，将会导致成员资格认定的更大争议，

同时增加司法裁定的难度。

第二，从试点地区实践来看，东、中、西试点地区对原始取得、法定取得的成员资格认定基本一

致，对身份标签群体（主要是在校学生、在役军人、在服刑人员）的成员资格保留规定高度一致。90%

以上的试点地区对原始取得、法定取得的成员资格认定都绑定户籍。从成员资格丧失角度来看，在取

消成员资格因素考量时，试点地区基本围绕户籍是否迁出、是否存在实质生产生活关系、是否有生存

保障加以判定。其中三分之一的试点地区（例如青海、贵州、四川、黑龙江、山东、广东、河北等试

点地区）严格执行“户籍迁出成员资格随即丧失
①
”的规定，但中、西部试点地区往往会设置保障生

存的附加条款（往往结合是否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是否成为国家公职人

员等因素综合判定），体现了对取消成员资格的谨慎性。生产生活关系条款一般仅针对外来户群体，以

规避“空挂户”“挂靠户”的投机现象。

第三，目前成员资格认定争议更多地集中在身份转换人群，例如“外嫁女”“回迁户”“嫁城女”

“农转非”等。原则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不能“两头占”，也不能“两头空”，但在

实际操作中，前者更容易执行。例如试点地区对待“外嫁女”群体，多依据约定俗成的规则，女儿一

①
保留成员资格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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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出嫁便成为了“外人”，即使其户籍并未迁出，也认定其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不考虑“外

嫁女”是否被嫁入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接受，因此，“外嫁女”群体“两头空”的现象屡见不鲜。究

其原因，迄今为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概念，还没有一个权威、规范的法律解释，国家层面指

导意见的缺失导致难以有效衔接这些群体在转入地和转出地的身份转换，架空了身份转换群体的利益，

最终导致围绕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纠纷。

第四，几乎所有试点地区都对成员资格认定规定了“遇到特殊情形，应由三分之二的以上的村民

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认定”这个可回旋的余地。

基于以上分析及结论，本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首先，应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或相关条例，以保证成员资格的取得、保

留、丧失，有法可依。应确立成员资格的唯一性原则，避免出现“两头空”或“两头占”现象。

其次，越是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对成员资格认定越迫切，其改革应相对越彻底。成员资格认定

工作的推进难点在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成员身份明晰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认为东

部地区更应实施严格的户籍迁出一票否决制
①
，从而避免富裕地区集体经济组织人口的膨胀；西部农

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同时是务工人员净流出地区，成员资格认定应更注重成员的生存保障，应充分

考虑成员是否以土地为基本生活来源、是否取得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等因素。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未获得生存保障条件下，一般不宜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在中部地区，成员资格取得

应更注重生产生活关系的事实，弱化户籍标准。对那些虽已取得小城镇户口或形式上实现了“农转非”，

但并未纳入城市居民或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员，仍应确认其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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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y and Practice ofMembership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Organizations:ACase Study of 29 Pilot Programs of National

Rural CollectiveAsset Rights Reforms in the First-round in China

MaCuiping Gao Liangliang

Abstract: A lack of legislation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membership and inconsistency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have weake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judiciary. The existing thre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ave their own defects. The singl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ndard can lead to population expansion in affluent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driven by the interests. The factual standards are very subjective and controversial in practice.

The composite standard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is widely used in practice, but the different settings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across regions.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first-round experimental area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original and

legally obtained membership in pilot areas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and the reserved membership of the group labeled with identity is

highly consistent. More than 90% of pilot areas are bound to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or the original and legally obtained

membership. Consideration factors of membership loss also tend to be the same, which is basically determined b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location, the essenc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relations, and survival guarantee factors. At present, the contradiction of

membership identificationmainly concentrates on identity-switching farmers. The phenomenon of “empty ends” is not un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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